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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水泡饭”盛着的是习惯还是荒诞？
□李英锋

6月29日，从事公益工作的张云
明在网上发布了一组图片，内容为云
南丽江永胜县东山乡东江小学学生
用江水泡饭。有网友表示，看到图的
瞬间就泪崩了，还有网友质疑当地相
关部门不作为。7月2日下午，张云明
向记者表示，图片被误读了，东江小
学执行了营养午餐计划，学生接江水
泡饭是生活习惯。东江小学的海校长
证实了张云明的说法。

（ 据《 南方都市报》）
“ 江水泡饭”让人心酸不已，也

让人愤慨，人们做出质疑、批评的反

应是非常正常的。但是，这碗“ 江水泡
饭”里面所盛着的就完全是我们所认
定的荒诞和酸楚，而不是习惯，或者
没有一点习惯的成分吗？笔者以为，
我们应该理性地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在西部缺水地区，很多农
村家庭都用水窖收集雨水以供人畜
饮用，有很多人直接饮用河水、溪水、
坑塘水，这也是一种习惯。了解了这
些，我们对“ 江水泡饭”是一种习惯
的说法或许就会觉得不是那么难以
理解和接受了。

东江小学海校长称，学校准备了
热水和汤，这一点还是可信的，毕竟

提供热水和汤是举手之劳，非常容
易，且热水和汤的成本很低，很难和
克扣挂钩。而在有热水和汤可选择的
前提下，“ 江水泡饭” 的荒诞性就大
大降低了，其中的习惯含量则明显增
加了。

诚然，即便“ 江水泡饭”的确是
一种习惯，但也是一种不好的习惯，

“ 江水泡饭”很可能存在着食品安全
隐患。因而，学校以及当地的教育部
门有必要及时教育引导学生们改掉
这种习惯，选择其他更健康更安全的
饮食方式。

应该看到，这样的习惯是因为生

活条件的落后才产生，在江水泡饭事
件上，或许不存在贪渎或失职，但我
们更应该看到，这意味着帮助当地人
脱贫，从而告别影响健康“ 习惯”的
工作显然还远远不够。边远地区仍有
很多人的生活不便，这是生活在城市
中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他们除了不
注意饮食卫生的“ 习惯”，还有赤脚
的“ 习惯”、不爱洗澡的“ 习惯”、溜
索上学的危险“ 习惯”、步行几小时
跋山涉水上学的艰苦“ 习惯”，等等，
要改掉这些“ 习惯”，需要政府的关
注和投入、社会的爱心，需要方方面
面的努力。

市民“ 话”越多
城市规划实施越科学

□张枫逸
7月1日，有网友发帖称银行存款

被人异地盗取走了2万元，与银行交
涉，却被告知还不清楚谁该承担责
任。涉事银行向记者证实了此事。

（ 据《 东莞日报》）
“ 卡在钱没了”算不得新闻，去

年1到7月，广东全省法院新收银行卡
民事纠纷案件高达13096件，其中因
克隆卡而引起的纠纷上升最快。这
次，东莞这位网友只不过成为一个新
的倒霉蛋。

对此，有律师表示，若银行不能
举证卡主存在过错，又不承担银行卡
被盗款的责任，建议卡主向法院起
诉，要求银行偿还被盗存款。对于消
费者来说，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似
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专家指出，
由于目前关于银行卡方面的相关法
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还不尽完善，针对

“ 克隆卡”纠纷的同案不同判仍是常
态：一是储户自担全责；二是银行全
额赔付；三是按一定标准分担责任；
还有第四种，法院以案件不属民事纠
纷而是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将“ 皮
球”踢给了公安。

我国《 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
银行要保障储户的合法权益不受侵
犯，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保障其存款安
全。银行和储户建立了存款合同关
系，银行必须履行取款权利人身份审
查义务，有效识别克隆卡，保护储户
财产不受损害。对于“ 卡在钱没了”，
我们不能停留在事后处理的层面，只
亡羊不补牢，从而将储户置于安全无
保障的风险之中，为一次次存款被盗
疲于奔命。有关方面必须认真反思，
采取措施，督促银行真正敬畏储户权
益，承担安全责任。

□鹰远
漳州市芗城区益民路北段道路

工程《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暨《 规
划条件通知书》进入核发前征求公
众意见公示阶段。市民如若发表意
见或看法，可在10个工作日内，向漳
州市城乡规划局反映。据了解，今年
漳州市区已有8条道路结束公示，已
经或即将进入选址或招投标等前期
阶段。

（ 据《 海峡导报》）
漳州市对城市道路工程的规

划建设征求公众意见，这种广纳民
意的做法，对推动政府决策尊重科
学、保障公众知情权，以及对促进
城市发展建设的民主化具有积极
意义。

要知道，城乡资源总是十分有
限的，没有城乡利益相关方的积极
参与，城乡规划容易产生“ 重复规
划”，造成资源浪费。

而在城乡规划问题上，城乡中
不同的利益群体，所追求的目标和
价值是不尽一致的，体现在建设规
划上，也会出现互相冲突的需求。随
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城市规划、建设
和管理问题上，广大市民的参与意
识也越来越强烈。作为城市管理者，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来吸纳这
些意见和建议，同样是一种考验。

因此，城乡规划应该打破长官
决策的框架，突破某些精英规划的
桎梏，在保证专业人士把关的基础
上，尽可能让广大市民来“ 把持”城
市的发展方向。

如香港编制一个到2030年的战
略规划，花了三四年才作出规划，其
中有一项竟是逐门逐户做调查，挨
家征求意见。

从根本上说，城乡规划必须经
过科学论证，规划方案应本着科学
性、实用性和可行性等原则，充分听
取民意。在此基础上，城乡规划建设
才能彰显科学和完美，才能更好地
体现以人为本。像过去一些城市，在
城乡规划中都由少数专家说了算，
因专家考虑不周，有的还只是闭门
造车，在一些公用设施———如公共
厕所、马路标志规划等关系着老百
姓切身利益的小事上没考虑到市民
需要，常导致城市规划缺乏人性化
的关怀。

从这一点看，漳州市对城市道
路规划建设充分吸纳民意，这种执
政方针值得期待的后效应，是不仅
体现了程序公正，同时也可以达到
一种“ 双赢”的结果：通过听取公
众的意见，集思广益，弥补政府在
公共决策方面的局限性，提高政
策、规划和项目决策等的科学性，
让改革决策更贴近公众，更符合公
众的利益。

总之，城建“ 问计于民”，让市
民意见表达的“ 话”多起来，城市
规划实施起来也就越科学，也得民
心。而城市规划广征市民意见，保
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话语
权等合法权益，更是政府对纳税人
负责的表现，体现了“ 责任政府”的
题中之意。

□毕舸
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建造的一尊

高达27米的宋庆龄雕像，一度被称为
郑州郑东新区标志性建筑，如今雕像
已被拆除。据透露，宋庆龄雕像造价
在1.2亿元左右。

（ 据《 环球时报》）
2011年，河南宋基会因善款房

贷、善款投资、公益项目缩水等问题
广受质疑，建造宋庆龄雕像正是被
质疑“ 缩水”的公益项目的一部分。
处于舆论漩涡的宋庆龄雕像，走向
尚未完工就被匆匆拆除的厄运，恐
怕起到的是反向放大效果。民众舆
论对此的质疑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在

增加。
账目从未公开，而且也没有得

到改善的迹象，这是比一座雕像突
然被拆除更令人担忧的。公益慈善
事业的核心价值在于爱心，爱心是
基于信任基础上的情感赋予———民
众相信自己的捐款捐物，能够送到
急需的人手中。

但这根纽带显然是非常脆弱的，
因为公益慈善本身对象就是不确定
的，民众很多时候与其说相信受援对
象，不如说是相信作为中间方的公益
慈善组织。雕像从竖立到拆除，巨额
投入被白白浪费而显得那么无所谓，
人们凭什么再给这样的公益慈善组

织投上信任票，难道当初某地红十字
会零捐款的尴尬要蔓延到更多地方？

信任的基石一旦流失，就再也不
可能有牢固的公信雕塑。哪怕河南宋
庆龄基金会对以往混沌不清的账目
能够彻底公开，弥补对公众的信息透
明欠账，同时对于宋庆龄雕像为何被
拆除给出理由，起码也能建立事情改
善的缓冲地带。但河南宋庆龄基金会
又一次自我放弃。

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以往对于
公益慈善组织的社会信任，依赖于单
一型的道德纽带。如今，民众从事件
中得到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那
就是除了爱心和信任外，对于公益慈

善还需要法律监管的常态化。由于目
前尚无统一的慈善“ 阳光法”，公益
慈善经费走向究竟公不公布, 在什么
时间公布,公布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
于各个公益组织，而公众没有任何主
导权.

因此，公益慈善组织的法律约束
需要尽快完善。首先,政府应当尽快制
定相关立法的时间表，不能再继续拖
延下去。尤其是要规定,所有公益慈善
组织都有定期公布经费的责任，如不
按期公布,将追究相关责任人。此外，
公布内容必须细化，不能再用一个模
糊的总体数字就算公布完事，必须细
化到慈善经费的各个方面。

》一吐为快

雕像因何而建、因何而拆？

“ 卡在钱没了”
为何亡羊不补牢？

立法恐难解
儿童独处难题

□殷国安
针对上海最近发生的两起高空意

外坠落致儿童伤亡事件，市妇联表示
从2004年开始就连续通过提案议案向
人大、政协建议以立法形式规定监护
人不能让12岁以下儿童独自留在家
中。不过在现实之下，单靠立法恐怕并
不能确保儿童时时都能在监护之下。

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的家长，大
多因为他们无法在外出赚钱和监护孩
子之间实现兼顾。面对这样的困难，立
法了也未必有用：处罚违法的家长不
能够解决问题。如果立法而不能执法，
违法而不能惩处，意义显然有限。

我们强调“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法律要具有操作性。现
在，有观点认为法律的“ 导向性”同
样重要。但正确的导向是通过操作的
落实来实现的。只有正确的导向，但
无法操作，这样的法律必然是一纸空
文，也就不可能发挥导向作用了。

所以，不能企图靠立法解决12岁
以下儿童独自留在家中的问题，而应
该具体地研究措施。《 未成年人保护
法》里有专门的一章，也规定了“ 父
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
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
有 监 护 能 力 的 其 他 成 年 人 代 为 监
护”，但由于缺乏具体案例上的可操
作性，在保护未成年人安全问题上明
显仍有疏漏。

安徽霍邱县孟集镇村民郭仁寇因到镇政府讨要粮补资金发生意外，坠楼身
亡。此前她曾多次找村干部讨要粮补却无果，而就在她坠楼后，在场的数名镇村
干部竟无人施救。 新华社 图


